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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

78.81%股权、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

资产一批（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

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玻璃安

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

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筑

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平

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2209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

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 其中： 商业100054.74㎡、 酒店7617.5㎡、 办公楼

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

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

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30680.73

6

北碚区温泉谷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团

JG-D5-1/01号宗地99%权属份额

-- --

宗地面积142988㎡，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1.01，计容面积不得大于144418

㎡，用地性质为R1一类居住用地。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4451

7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鸿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2548.17 989.64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工业企业物业服务，具有国家二级物业管理资质，目前在管物

业约1030万㎡，其中工业物业面积约960万㎡，小区物业约9.7万㎡，商业写字楼约

56万㎡，分布在重庆各区共计40余个项目。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348.17

证券代码：

003008

证券简称：开普检测 公告编号：

2020-002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 证

券简称：开普检测，证券代码：003008）在2020年9月25日、2020年9月28日、2020年9月29

日连续3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5、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股票异动期间，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第四节风险因素” 。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48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诉讼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对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控股70%的子公司远大石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石化）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开庭宣判，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公诉机关：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

2、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

3、被告人：吴向东，系被告单位原法定代表人。

（二）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披露了《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远大物产配合有关部门调查，远大物产控股70%的子公司远大石化将5.6亿元扣押款划至有

关部门指定账户。

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披露了《重大风险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远大

物产接到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通知， 告知远大物产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及相应的诉讼

权利义务。

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披露了《重大风险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 远

大物产接到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通知， 远大石化因操纵期货市场案被移送到抚顺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远大物产未作为被告单位被移送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5月8日开庭审理本案。

二、判决情况

2020年9月29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开庭，对被告单位远大

石化有限公司和被告人吴向东当庭宣判如下：

1、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犯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亿元。

2、被告人吴向东犯操纵期货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3、被告单位远大石化有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36,638,083.11元依法予以追缴，由扣

押机关负责处理。

4、被告人吴向东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875,770.32元依法予以追缴，由扣押、冻结机关负责

处理。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的主要情况如下：

序

号

类型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

（万元）

进展

情况

1 合同纠纷 远大石化有限公司 瑞教集团有限公司 42 执行阶段

2 合同纠纷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康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

320 执行阶段

3 合同纠纷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三农碳酸钙有限责任公司 96 执行阶段

4 合同纠纷 远大石化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142 执行阶段

5 合同纠纷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连云港味之素如意食品有限公

司

88

一审已判决，我

方上诉

6 合同纠纷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象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8 已开庭，未判决

7 合同纠纷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晴川实业有限公司 227 已开庭，未判决

8 合同纠纷 黄山舒尔美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126

一审已判决，对

方上诉

9 合同纠纷 温州新鸣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195 未开庭

10 合同纠纷 温州经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198

一审已判决，对

方上诉

11 合同纠纷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ALBA�GLOBAL�PTE.LTD. 219 已开庭，未判决

12 合同纠纷 温州市伯乐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53 管辖权异议

13 合同纠纷

安徽省金盾涂料有限责任

公司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49 已开庭，未判决

14 合同纠纷 台州雅达斯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157 未开庭

15 合同纠纷

温岭市亚宝龙鞋业有限公

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111 未开庭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判决尚未生效，对于本次判决，远大石化将

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远大石化已于2017年度计提了5.6亿

元的预计损失，公司将根据最终判决结果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本次判决对远大石

化未来经营的影响以及进而对公司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评估。

该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54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1,504股，占本行总股份的0.0029%。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13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199号）核准，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0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8]444号）同意，本行于2018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本行总股本5,321,931,900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5,921,931,900股,其

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4,403,931,900股， 境外上市外资普通股 （H股）1,518,

000,000股。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包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803,931,900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600,000,000股。

本行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

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案》， 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向上述普通股股东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

该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6月30日实施完毕，本次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5,921,931,900股变为

6,514,125,090股。

截至本公告日， 本行总股本6,514,125,090股， 其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4,

844,325,090股，境外上市外资普通股（H股）1,669,800,000股。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包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187,908,53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56,416,55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部分

股份，由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等14户股东所持有，现已完成确权，并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登记。 该部分限售股共计191,504股，占

本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0.004%，占本行总股份的0.0029%，锁定期为自本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已于2019年9月19日锁定期届满，将于2020年10

月13日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本行分别于2018年9月6日、9月18日公告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公告书》披

露，此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前的股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所持本行股份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

内不进行转让。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作出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本行也未

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0月13日（星期二）。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1,504股，占本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0.004%，占本行总股份的0.002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账户数为14户，其中2户法人股东、12户自然人股东。

（四）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

1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

7,831 7,831 0

2

郑州市二七城乡更新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65,380 65,380 0

3 吴红梅 16,500 16,500 0

4 王育航 4,400 4,400 0

5 吕文新 5,500 5,500 0

6 马建莉 3,127 3,127 0

7 李银清 2,248 2,248 0

8 李贵选 3,768 3,768 0

9 刘秀山 9,922 9,922 0

10 肖丽平 1,100 1,100 0

11 吴天玺 67,280 67,280 0

12 高伟 1,100 1,100 0

13 周华蕊 1,100 1,100 0

14 郭俊杰 2,248 2,248 0

合计 191,504 191,504 0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增减（＋，

－）

本次上市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87,908,532 （191,504） 3,187,717,02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6,216,558 191,504 3,326,408,062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股） 1,656,416,558 191,504 1,656,608,062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股） 1,669,800,000 - 1,669,800,000

三、股份总数 6,514,125,090 - 6,514,125,09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本行本次限售股份解

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申请书及申请表；

（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表；

（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

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831

股票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07

债券代码：

128104

债券简称：裕同转债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裕同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 002831�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债券代码： 128104� � � � � � �转债简称：裕同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23.24元/股

转股期限：2020年10月13日至2026年4月6日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964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发行了1,400.0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0,0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

权登记日（2020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认购不足14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07号”文同意，公司1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0年4月28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裕同转债” ，债券代码“128104” 。

（三） 可转债转股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4月1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0年10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4月6日）止。

二、可转债转股相关条款

1、发行数量：1,400万张

2、发行规模：140,000万元

3、票面金额：100元/张

4、票面利率：本次发行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1.80%、第六年2.00%。

5、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0年4月7日至2026年4

月6日。

6、转股起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4月13日）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0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4月6日）止。

7、转股价格： 23.24元/股

三、 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交所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裕同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

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张” ，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

的当期应计利息。

4、申请转股当日，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数额大于其申

请转股当日收市后实际拥有的可转债数额的，按其实际拥有的数额进行转股，申请剩余部分予以取消。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0年10月13日至2026年4月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

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 按照《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停止转股的期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

持有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投资者当日买入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后新增股票，可于转股后的次一交易日上市

交易。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裕同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4月7

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

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四、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和修正

（一）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3.52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

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二）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为23.52元/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送

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以董事会召开日的总股本877,098,616股剔除公司累计

回购股份6,689,735股后的股数870,408,88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2.8元 （含

税），总计派息243,714,486.68元。 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20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2日。“裕同转债”转股价格将由23.52元/股调整为23.24

元/股（P1=P0-D=23.52元/股-0.28元/股=23.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2日（除权除

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裕同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

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Po，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

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P＝Po-D；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o-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

按照公平、 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四）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二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五）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

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为转股的数量；V为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为申

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 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的支付将根据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五、 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面

值上浮一定比率（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体上浮

比率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条款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在发行前最终协商

确定。

（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

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

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在发行前最

终协商确定。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

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

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

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

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享有同等权益。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裕同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出资

收购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

名集团” ）持有的其对未名天人中药有限公司（简称“未

名天人” ） 及其对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非金融债

权。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潘爱华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5810031816） 为本次非金收购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我司持有债权总额为

15,269.49 万元， 其中本金 11,020.12 万元， 逾期还款利

息、违约金等 4,249.37 万元。

我司已查封未名集团及未名天人部分资产， 其中一部

分为首封。 同时我司已取得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

（2019） 京 0102 民初 21076 号、（2019） 京 0102 民初

21077号民事判决书，现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现我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 欢迎广大有

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资产。 欢迎意向购买人前来咨询、 查

阅有关资料， 洽谈交易价格、 交易方式和交易条件， 若有

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债权资产具体内容以实际情况及档案（合同、 判决

等）为准。

公司名称：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杜先生

联系电话：010-68086907���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

月坛大厦 A 座 1501 室

长 城 国 融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营 销 公 告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乳品”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１３０

号

予以注册的决定。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００

万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配售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１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

１５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９９９．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９０．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７８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熊猫乳品”股票

７９０．５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

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３６８

，

５３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７９

，

４４６

，

２１９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５８

，

８９２

，

４３９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５８８９２４３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０５０．１２２６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５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６．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３

，

４８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３．５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９７３７４６６％

，申购倍数为

５

，

８９１．４５１２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控股”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14,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2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4,3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4,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35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9月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东鹏控股” A股4,29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0年10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0月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

新股缴纳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

10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

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408,066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241,992,637,000股，配号总数为483,985,274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4839852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640.8540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3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28,7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约0.0531834363%，有效申购倍数为1,880.2846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9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10月9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0日


